制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须知
为方便投资人，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湖分局制作了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一人有限公司）章程需知：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必须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参照37---57条规定)；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按13条规定)；

(八)财务报告情况(按166条规定)；

(九)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按170条规定)；

(十)营业期限，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十一)公司投资或提供担保(按16条规定)；

二、、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应按<公司法>第72、76条规定自行作出决定。

三、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五、公司章程应提交原件，并应使用A4规格纸张打印。

                 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湖分局
                  (2014年3月)

嘉兴x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北京兴茂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嘉兴兴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二章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三条  公司名称：嘉兴x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四条  住所：嘉兴市广益路1319号中创电气商贸园2幢601-7室
第三章  公司经营范围

第五条  公司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第四章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

出资额、出资时间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第七条  股东的姓名（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xx
	xx万
	货币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xx年内缴足


第五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八条  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委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聘任公司经理；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

股东作出上述决定时，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第九条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由股东委派，每届任期3年，任期届满经委派可连任。
    第十条 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股东的决定；
（二）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六）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七）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八）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公司设经理1名，由股东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决定；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股东、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执行董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人。监事由股东委派。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经委派可连任。
第十三条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决定的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三）当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四）向股东提出建议；

（五）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第六章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四条  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七章  公司的营业期限  
第十五条　公司的营业期限30年，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第八章　公司的对外投资和担保

第十六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决定。

第九章 财务会计

第十七条 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于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送交股东。
第十八条  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决定。

第十章 公告

第十九条  公司作出下列决议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在报纸上向社会公告。

(1)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2)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分立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3) 公司应当在清算组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第十一章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股东可以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应当自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之日起30天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但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的除外；

（二）股东决定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出现除第三项外的解散事由时，公司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一式 四份，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
股东签署：
                                         

 年     月      日

�北京兴茂盖章，不要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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